	审批意见：                        株醴环评表〔2024〕22号
一、醴陵市伍丰鞭炮烟花出口有限公司拟投资1000万元，在醴陵市沈潭镇三星里村建设“年产17.22万箱烟花建设项目”。项目总占地面积133333m2，总建筑面积9258m2，主要建设内容为建设各类工库房及辅助设施325 栋主体工程，办公生活区（1栋食堂、1栋办公楼、1栋车间办公室等）等辅助工程，给排水、供电等公用工程和废水、废气、噪声、固废处理等环保工程。项目年产烟花17.22万箱（其中喷花类产品年产7.6万箱、升空产品年产7.62万箱、旋转类产品年产2万箱）。
根据湖南睿鼎建设服务有限公司编制的环境影响报告表分析结论、专家技术评审意见，在建设单位落实环评报告表中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和风险防范措施前提下，项目对环境的影响可达到国家相关环保要求，从环境保护的角度，同意该项目变更。
三、工程设计、建设和运行管理中应重点做好的工作：
1．实行雨污分流，车间地面及操作平台清洗废水经沉淀处理达标后回用；生活污水经隔油池+四格净化设施处理达标后用于周边农田和山林浇灌。
2．粉碎、混药、装药等工序均在室内进行，粉碎、混药等工序产生的粉尘采取定期清洗地面及操作平台等措施，装药工序产生的粉尘采取喷淋降尘、定期清洗地面及操作平台等措施，确保无组织排放粉尘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中无组织排放浓度限值要求；食堂油烟经环保油烟净化设施处理达到《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试行）》（GB18483-2001）要求。
3．选用低噪声设备，合理布局，合理安排作业时间，规范项目产品试放行为，采取减振、隔声等措施，确保噪声达标不对周边环境造成不良影响。
4．按国家规定收集、暂存、转运、处置固体废物特别是危险固体废物。项目产生的废纸屑及边角料经收集暂存后定期外售；化工原材料废包装物由有资质单位处理；含火药类废渣、沉淀池底泥等危险废物按要求定期处置，在处置危险废物前应制定处置方案，在应急管理局备案，获得应急管理局批准之后，将危险废物运至指定的地点按相关要求进行销毁；生活垃圾统一收集，纳入环卫部门统一管理。
5．加强危险化学品管理，加强环境风险管控，制定并严格落实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三、项目排污许可管理类别为登记管理。项目建成后，在投入生产运营前应依法在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进行排污许可登记。
    四、环境影响报告表经批准后，若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和环境保护措施等发生重大变动的，须重新报批环境影响报告表。自环境影响报告表批复文件批准之日起，如超过5年方决定工程开工建设的，环境影响报告表应当报我局重新审核。
五、本审批意见仅针对环境影响提出相关要求，涉及土地、规划、应急、消防、立项等，应符合相关政策及法律法规要求。
六、项目事中事后监管工作由醴陵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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